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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毅人 通讯员 张斗勇

本报讯 在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如火如荼开展

之际，9月7日上午，省司法厅召开英模事迹报告会，5位司

法行政系统英模用亲身经历讲述了司法行政人忠诚担当、

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

“榜样的力量将一直鞭策着我前行。”听完报告会，省

行政法制研究室工作人员刘牧激动地说。据悉，为推动队

伍教育整顿工作走深走实、确保英模教育学有方向，省司

法厅还专门编印了《英模教育读本》，收录全省司法行政系

统历年获得表彰的二级英模、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司法

为民好榜样等英模事迹21篇和第一批教育整顿期间选树

的先进典型事迹8篇，让广大司法行政干部切实感受到

“英模就在身边、榜样就在队伍中间”。

自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启动以来，省司法厅

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教育整顿的首

要学习任务，融合推进政治教育、警示教育和英模教育，推

动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围绕政治教育重点，省司法厅通过头雁领学、广泛研

学、红色深学，在政治教育中感悟思想伟力。厅党委班子

成员带头赴习近平法治思想实践教学基地开展现场教学，

深入所在党支部讲授队伍教育整顿专题党课。厅机关举

办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专题读书班，35周岁以下青年干部

进行大学习大讨论专题交流研讨会。“为赓续红色精神血

脉，我们还确立了6个全省司法行政系统习近平法治思想

实践教学基地，目前已通过基地开展学习教育75场，1500

余人参与学习。”省司法厅组织教育处相关负责人说。

9月7日上午，省司法厅向全员发放了“树清廉家风、

创廉洁家庭”倡议书和“致全体干部和家属的一封公开

信”，要求广大司法干警从自身做起，携手共筑家庭廉洁防

线。为开展好警示教育，省司法厅还编印了《全省司法行

政系统第一批队伍教育整顿典型案例选编》，收录12个第

一批教育整顿期间的“自查从宽、被查从严”典型案例，警

醒广大干部深刻吸取身边案例教训；同时，组织厅机关全

员赴省司法行政系统廉政教育基地开展现场警示教育，听

罪犯现身说法，拒腐防变。

省司法厅组织教育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为确保学有成

效，省司法厅通过“三项载体”来导学督学，“编撰了政治教

育、法治教育、警示教育、英模教育等4大教育读本，列出

每周学习清单；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党规党纪、教育整顿等应知应会知识点整

理成‘口袋书’，做到人手一册；通过浙政钉学习考试平台

组织全员开展应知应会测试”。

感悟思想伟力 增强使命担当
浙江省司法厅教育整顿学习教育持续推进

“小火车”专载山核桃
见习记者 邱锦 通讯员 金凯华

本报讯 “白露到，竹竿摇。”白露时节，杭州临安山核

桃统一开竿。

在临安岛石镇大山川村山核桃规模化生态经营示范

园区，山核桃采收搭上了“小火车”，单趟最多能负载200

公斤，从山顶运到山脚只需十几分钟。“小火车”学名叫“山

地单轨运输机”，园区后勤负责人康晓光向记者介绍，它能

在狭窄空间里穿行，并可在轨道上设立停靠点，“轨道铺设

不必筑地基，因此不会破坏林地”。

记者从临安区农业部门了解到，临安全域于白露时节

统一开竿采摘山核桃，各地各部门都会组织专门人员做好

相关安全工作；而且，白露时节山核桃已充分成熟，由以往

上树敲打转变为张网、自然落果法采摘，尽量减少上树采

摘，防止人员伤亡。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金娜

本报讯 “法官，我想成为我爸的监护人。”不久前，嘉

华（化名）找到嘉兴市南湖区法院法官。

嘉华口中的“我爸”，其实是她的养父吴大伯。面对老

年痴呆症越来越严重，神志不清并且已经不能进食、大小

便失禁的养父，她向法官一脸诚恳提出了这样的请求。俗

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刚收到嘉华的申请时，法官有些

担心，其中会不会另有隐情？法官决定先查个明白。

吴大伯住在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法官首先联系了

管床医生和护士。他们介绍，吴大伯已经81岁了，早在

2018年1月，他就因患老年痴呆住进医院接受康复治疗。

去年6月，吴大伯开始卧床不起，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现在

已神志不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住院期间，吴大伯起初

由妻子照护。后来，吴大伯的妻子去世。此时，身为养女

但也已年近半百的嘉华，承担起了赡养养父的义务，一直

不离不弃地照顾。“在我们看来，她就是吴大伯的亲闺女。”

接着，法官与嘉华沟通，告诉她申请成为养父监护人

的正常流程。当得知需要养父的弟弟妹妹出庭作证，还要

相关医院证明养父确实无民事行为能力等手续后，嘉华犹

豫了，这个过程看起来繁琐复杂，她想要放弃申请，“就算

不是他的监护人，我也会好好照顾他”。

但是，法官不想放弃，决定帮嘉华实现心愿。随后，法

官多次通过移送微法院和吴大伯的医生联系，并通过多次

视频，看到了吴大伯躺在重症监护病房的情况：大小便失

禁，无法自己进食，需长期鼻饲胃管，认知能力不行，不能说

话，只能偶尔睁眼……医生说，吴大伯年事已高，未来基本

上没有恢复正常的可能，确认吴大伯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法官又辗转联系到吴大伯的弟弟妹妹，他们也都70

多岁了，且不在嘉兴。于是，法官通过移动微法院和他们

视频沟通，了解吴大伯的家庭状况，询问他是否有其他配

偶和子女等。法官得知，嘉华是吴大伯和妻子共同收养的

唯一孩子，被收养时，嘉华年幼，几十年来，吴大伯和嘉华

的父女情和亲生的一样。沟通中，法官就“嘉华作为吴大

伯法定监护人”听取吴大伯弟弟妹妹的意见。两位老人都

表示，没有异议。

对于谁是吴大伯的“最佳监护人”，法官心里已经有了

定论。

最终，南湖区法院依据所有查明的事实，判决认定吴

大伯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监护权归养女嘉华所有。

法官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八条规定，无民

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

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子

女；（三）其他近亲属；（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

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虽然法律对确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的成年人的监护人顺位作出了规定，但是法院在实践

中必须谨慎处理，充分考虑个案的特殊性并按照最有利于

被监护人的原则，为其选择“最佳监护人”。

承办法官说，从嘉华的身上，看到了亲情的接力、恩情

的反哺。

面对躺在重症监护室、生活不能自理的养父

养女说：“法官，我想成为我爸的监护人”


